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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近五年最高法判处儿童拐卖案件的重刑率看，在惩处人贩，打击拐卖行为方面不断加码，情

节严重的已经被判处死刑；但就整体而言，打拐形势依然严峻。一部分法学界人士包括部分被拐儿童

亲属认为，现行法律对买家惩处过轻，他们呼吁应该修改相关法律对买家“定罪”，实现买卖同罪，才能

有效遏制儿童拐卖。

头条评论

画里画外

“残疾人证明”

“买拐同罪”不宜笼统论之

买拐与拐卖构成了买卖人口犯罪完整“市
场链条”，正所谓没有需求就没有买卖，从这个
意义来说，买拐法律成本太低，的确在一定程度
上刺激了拐卖人口犯罪的冲动。由此，提出“买
拐同罪”，有它相对充分的理由。

不过，还要理性地看待拐卖与买拐犯罪。首
先，这种需求能够抑制，但应该认识到它不可能完
全禁绝。儿童拐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买方市
场的存在是基于多个因素，比如养儿防老，多子多
福这样的传统观念，以及不孕不育等等原因。只要
需求有刚性，法律成本再高，最终只会使犯罪手段

变得更隐蔽、更黑暗，给打击带来更大难度，同时，
也有可能对被拐儿童的安全形成一个危害。

其次，打击犯罪保持法律的威慑固然是一
个方面，但更关键的是能否在司法实务中保持
常态。与拐卖犯罪流动性强、手段隐蔽相比，买
拐得来的孩子就是公开秘密，买拐的家庭跑不
了，抚养孩子、给孩子落户等诸多事项，都会留
下蛛丝马迹。理论来说，买拐违法更容易被发
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买拐通常都不是打击
的对象，大部分买拐被追究，都是拐卖者落网牵
出来的。甚至，在一些偏远的山村，堂而皇之的

包庇买拐，出现民不举官不究的怪象。买拐“心
存侥幸”的程度，取决于被发现和被查处的概
率，而不是法律画出的“老虎”，法律再严厉却不
被追究终究只是“纸老虎”，吓不到人。

“买拐同罪”不宜笼统论之。一方面，从体现
司法兜底和维护惩处的威慑作用来说，有必要
修改完善相关法律，让买拐必须承担一定的刑
责。另一方面，法治是多要素互相作用的结果，
单纯把拐卖犯罪形势严峻归咎于法律成本太低
有失偏颇，而把解药下在无限提高单一的犯罪
成本也是一种懒政。

□评论员 苜蓿

日前，武汉市民叶先生的残疾

专用车因“违规设座”被扣，“我买

的是残疾人专用车，座位本来就

有。”叶先生的解释没用。交警告诉

他，要拿车子，除了交罚款外，还要

出具残疾证明并加盖三部门的公

章才行。这也让他发出了疑问，为

什么残疾证不能证明自己是残疾

人呢？

微言大义

@段郎说事：哈尔滨一“环卫工之家”遭遇

“鬼拆迁”。此事被曝光后三四天，这里又被修复。吊

诡的是，无论是被拆掉还是被修复，都是发生在夜

里，而究竟谁是肇事者，迄今未找到。拆迁之所以屡

屡遇“鬼”，源于地方政府既是征用土地政策的制定

者，又是政策的执行者，甚至连补偿决定权、调解、

处置一肩挑，反倒是土地持有者丧失了发言权。

@茗之赵明：刚好在六一节前的周日，一天

读完马克·李维的《偷影子的人》，之所以说刚好，是

因为此书说的是童年所关联的亲情、友情、爱情的

爱的故事，让人感知人性的善美真挚，读得我时常

泪眼婆娑。非常美好。书中有句话：性急可以杀死童

年。这句话值得慢慢体悟。

@押沙龙：我带孩子学轮滑回来。一个小男

孩跟着妈妈走在前面。小男孩大喊大叫：我要看电

视！我回家要看电视！他妈妈说：你要变成沙发土豆

吗？小男孩喊：“没错，就要当沙发土豆！！不自由的

人生不叫人生！”我在后面一下子乐出声来。孩子却

听得聚精会神，瞪着眼睛说：他说得好感人啊！

佚名：【我们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

代？养儿防老？刚刚在书里看到一个很感动的答案

说：“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

欣赏。”孩子不求完美，不用替我争脸面，不用为我

传宗接代，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

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走一遭，让我有机会和他同

行一段！

“抽签特护”的“瑜不掩瑕”

面对首例输入性MERS患者，广东惠州中心人民
医院的医护人员已抽签进入ICU进行特护。未婚的医
护人员作为第一梯队参与抽签先上战场，已婚的医护
人员作为第二梯队。医护人员在朋友圈和亲友道
别……

然而，争议随之而来。凭什么未婚的要作为第一
梯队，已婚的作为第二梯队？对于谁先上的问题，网友
们还提出了另外的建议，有的建议“应该按年龄排
队”，有的建议“根据身体情况排队”。其实，无论采纳
那种办法，人性自私，都会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
理”。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按照日常的排班秩序依
次上。

选择一种职业，我们就是选择了崇高的职业理
想、坚定的职业信念、模范的职业道德，在分享职业赐
予所有收益与荣耀的同时，也应该自觉承担职业可能
的风险、甚至是给生命带来的所有苦难。医护人员面

对病人时，可以“抽签特护”，那么，见义勇为时、抢险
救灾时、护家卫国的战争时，只要有风险，是否都适用
抽签原则呢？遇到类似MERS患者，本就是医护人员职
业生涯的一部分，本就应该遇到了就上，而不是等待
抽签决定。

把机会和荣誉让给别人，把风险与苦难留给自
己，这只是一种觉悟，可尊敬不可强求。要说后顾之
忧，谁没有后顾之忧呢？就医护人员来说，《工伤保险
条例》、《烈士褒扬条例》等已经做了基本的制度安排，
此时再以后顾之忧来“抽签特护”，显然是多余的。危
难面前，勇者履行自己的责任；责任到此，不能再推！

总之，对任何一种职业，都不应该存在“谁先上”
的问题；对任何一个组织，我们能要求的，也就是领
导、党员先上。从科学的角度，也只存在“最有把握的
先上”。

(郭文婧)

□草根论坛

□媒体观点

“赠房寻狗”难解空巢之痛

北京空巢老人刘阿姨“赠房寻狗”，表面是在找自
己的爱犬，实际上是在寻找海外未归的儿女，是在呼
唤亲情的回归。因此，老人的“寻狗启事”，其实是“寻
人启事”。然而，退一步讲，即便是老人找回了爱犬，却
难以找回迷失的亲情，更难以排解精神上的孤寂。可
见，老人“赠房寻狗”，难解空巢之痛。这显然值得当今
社会及家庭反思。

诚然，社会上的关爱能让老人备感幸福，但老人
们最需要的还是儿女的亲情呵护，而亲情呵护不仅仅
表现在对父母的物质生活保障上。不要以为过年回家
转了一圈、平时每月按时寄几个钱，隔三差五地给家
里打一个无关痛痒的电话，就表示儿女尽了孝，父母
就心满意足了。

事实上，不少空巢老人在物质方面较为充足，缺
少的只是精神关爱。不少空巢老人为了排解孤独和寂

寞，饲养宠物与其做伴，把宠物视为“家人”，倾注全部
感情，老人因宠物生病、死去而伤心的情况时有发生。
可见，物质上的保障，难以排解精神上的空虚和寂寞，
更难以根治“空巢综合症”。

因此，我们在保障空巢老人基本生活的同时，更
应注重对他们的“精神赡养”。特别是，平时子女工作
忙，老人们可以理解，只有在节假日时，老人就盼望孩
子回家来看看；将父母从繁重的家务中解脱出来，亲
手为他们准备几顿丰盛可口的饭菜；多与父母交流，
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陪父母去医院检查身体，关心
他们的身体健康。这些都能让老人们心情舒畅，排解
孤独寂寞。所以，在当今社会，除了要营造一种尊老爱
老的社会氛围之外，子女们更要常回家看看，因为这
才是送给老人们最好的礼物，也是他们最需要的。

(汪昌莲)

“都别炒股了，赶紧找狗去。”近日，来自北京的一条寻狗启事引起网友热议。张贴

寻狗启事者表示，小狗在25日晚上走失，如果有热心人能够帮助找回小狗，狗主人愿用

位于北四环一套价值400万的两居室作为酬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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